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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明 

 

本所律师就出具法律意见书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

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就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无法获得独立证明、证据的事实，依赖当事

人的陈述及当事人提供的文件。 

3.本所律师就出具法律意见书进行的档案、数据查询，因相关部门档案、网

站数据库在更新上可能存在着延后，故本所律师仅根据调查之日部门档案、网站

数据库已有且可以查阅之记载发表意见。 

4.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并上

述文件资料中涉及的有关事实向董事、董事会秘书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核

实,公司已向本所做出保证和承诺,保证公司向本所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事

实的口头及书面说明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无重大遗漏。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不予召集临时股东

大会事宜之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董事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

一并公告。 

                                                 

                                         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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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华地汇鑫大厦八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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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浙永绍文字第 01 号 

 

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创新医疗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医疗”或“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创新医疗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收到浙江富

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浙资本”）、杭州岚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岚创投资”）、从菊林、陈越孟、浙江浙商汇悦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汇悦医疗精选 2号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汇悦财富”）（以上合称

提议人）联合发出的《关于提请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的函》后，董事会应否召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

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合计持股 10%以上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相关议案的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电子邮箱于 2021 年 1月 29日收到富浙资本通过电子

邮件方式发送的邮件，并于同日收到富浙资本寄送的纸质材料。主要文件内容如

下： 

1、《关于提请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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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提请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的议案》 

3、《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关于暂时限制陈海军、陈夏英股东权利的议案》 

6、相关附件包括：《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议股东身份证明文件、股东持股证明文件、授权委

托书、真实性声明等。 

    根据以上文件，提议人作为合计持有创新医疗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共同向

公司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一、《关于提请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的议案》； 

1、罢免陈海军先生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 

2、罢免阮光寅先生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 

3、罢免王松涛先生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 

4、罢免何永吉先生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 

5、罢免余景选先生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6、罢免陈珞珈先生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 

以上提案不可分割。 

二、《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提名游向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提名张焱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3、提名沈梦怡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4、提名窦宏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5、提名周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6、提名王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提案不可分割。 

三、《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提名俞乐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2、提名何美云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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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案不可分割。 

四、《关于暂时限制陈海军、陈夏英股东权利的议案》。 

     

二、董事会对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审议相关议案提议的审查意见 

2021 年 2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公司董事会认为，

提议人在没有相关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滥用其大股东地位要求罢免股

东大会合法选举产生的正常履职的董事，严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稳定性，损害

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故公司董事会拒绝依照提议人的提议召集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拒绝将《关于提请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的议案》、《关于提

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暂时限制陈海军、陈夏英股东权利的议案》

提请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理由如下： 

1、针对《关于提请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认为： 

（1）提议人并未在提案中明确第六届董事会换届选举所违反的具体法律条

款，因此公司认为，提议人列举的罢免理由 1、理由 2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2）因认为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符合规定，富浙资本于

2020年 12月 24 日向诸暨市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该案已经被诸暨市人民法院受理。鉴于目前该案正由法院审理中，

在法院做出生效判决前，提议人所阐述的关于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理由缺乏

事实依据，目前不能成立。 

（3）提议人列举的罢免理由 3 无视第五届董事会的辛勤付出，将梁喜才违

法犯罪问题对公司造成的负面影响，归咎为是第五届董事会任职期间“未勤勉尽

责”所造成的，并由此推论相关董事“对此应负主要责任”，这样的结论有失客

观、有失公正。岚创投资、浙商汇悦及其相关一致行动人，对由于建华医院失控

问题而导致公司 2019 年年度审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内控鉴证报告被出具否

定意见，理应承担责任。提议人列举的罢免理由 3与基本事实不符，该项罢免理

由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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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目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现任董事不存在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因此，提案股东以“信息披露

违规”为由要求罢免第六届董事会的理由不能成立。 

（5）陈夏英、陈海军对公司的股权转让欠款，是基于 2018 年 9月公司剥离

亏损的珍珠业务资产而形成，且已经过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交易价格由公开拍卖方式形成，具有真实的商业背景和交易实质。上述珍珠资产

转让事项，实质上是控股股东出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角度，承接了上市公司亏损

业务资产，减少了上市公司的业绩亏损，有利于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而非提议

人所称的“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的行为”。所以，罢免理由 5不能成立。 

2、针对《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

董事会认为：鉴于公司董事会已拒绝将提议人的《关于提请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全体董事的议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不具备向股东大会提请审议的前提条件。因此，公司董

事会拒绝将《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3、针对《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认为：鉴于公司董事会已拒绝将提议人的《关于提请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全体董事的议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不具备向股东大会提请审议的前提条件。因此，公司董事会

拒绝将《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4、针对《关于暂时限制陈海军、陈夏英股东权利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

为：提议人一方面没有对公司剥离亏损珍珠业务资产的前因后果和对公司带来的

积极影响进行客观看待，另一方面，也无视陈夏英、陈海军在已经支付了 65.28%

的珍珠资产股权转让款的情况下，由于承接公司亏损珍珠业务资产而导致其资金

周转紧张，在此情况下两人仍积极筹措资金履行付款义务，并主动支付相应利息。

截至目前，两人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90.16%、已经支付相应资金利息

187万元。同时，相关珍珠业务资产的股权也一直质押给公司，为其尾款支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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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担保。因此，提议人将逾期付款情况直接认定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和其他股东

利益”过于简单。 

有鉴于此，公司董事会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不同

意公司应提议人要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及将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不同意召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理由的合规性分析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第九条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因此，创新医疗董事会有权就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

东大会作出决定。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

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

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由于本次

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联名股东之一的富浙资本已经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撤销创新医疗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该案已于 2021年 2

月 3 日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庭审过程中，富浙资本坚持认为公司 202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上存在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行为，其决议应当被撤销。而其本次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又是为了罢免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中的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并重新选举相关人员的议案，又是建

立在认可创新医疗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选举结果的基础上。故其

关于撤销创新医疗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起诉与提议召开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间存在冲突。 

此外，经本所律师核查，创新医疗第六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均

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法定事由，也并无任何证据证明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与独立董事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根据《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的

规定：“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3 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8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自选

举成立以来，任期尚未满 3年，而第六届董事会的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也未存

在重大违法、违规事由，更无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法定事由。提议人在没有相关

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并无充分理由罢免公司非独立董事与独立董事，其议案违反

了《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故创新医疗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并拒绝将《关于提请罢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的议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的理由成立。 

根据《公司章程》第五十二条规定：“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

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尚在任期内，提议人提议免去相关董事、职

务尚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提议人提议选举相关董事、监事的提案与《公

司章程》第五十二条中关于股东大会提案应具备之条件的相关内容相抵触，不符

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条件。故创新医疗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

拒绝将《关于提请重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重

新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理由成立。 

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六条的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

务或者抽逃出资，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其利润分配请求权、

新股优先认购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陈海军、

陈夏英作为创新医疗的股东，并不存在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

出资，而提议人认为陈夏英因承接公司剥离珍珠资产，尚有 3730 万元股权转让

款及相关利息未付清；认为陈海军恶意阻挠富浙资本等股东提交股东大会临时提

案、纂改收到临时提案的时间。并以此为由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限制陈夏

英、陈海军的全部股东权利，与《公司法解释三》的规定不符，故创新医疗董事

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拒绝将《关于暂时限制陈海军、陈夏英股东权利的

议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理由成立。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不同意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决定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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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公司法》及其解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8 号——股东大会》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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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关于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浙江永大（绍兴）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王凯                                  娄奇铭 

 

经办律师：                    

                                                    许玥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  

 


